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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
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进一步强化首发企业信息披露监管，督促保荐人、证

券服务机构归位尽责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维护证券市场

秩序，证监会积极推动《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》（以下简

称《检查规定》）修订工作，形成了《检查规定（修订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检查规定》修订背景

现行《检查规定》于 2021 年 1 月发布实施，对首发企业

现场检查的工作程序、工作方式及工作要求做出系统规定，

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。《检查规定》实施以来，常

态化现场检查作为 IPO 全链条监管的重要手段，对督促发行

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引导保荐人、证券服务机构提高执业

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总体上看，《检查规定》实施以来，既积累了部分实用

管用的监管经验，例如通过强化第三方监督提升检查抽签透

明度、召开现场检查集体会商统一问题处理标准、通报检查

处理结果增进市场预期等，需要在制度层面及时予以固化，

也面临一些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，例如部分检查对象在抽

中现场检查后随意撤回发行申请、个别检查对象对检查工作

消极配合等，需要通过制度建设补足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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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现行《检查规定》主要对现场检查程序、方式及

要求做出原则性规定，实践中，具体检查内容、检查方法及

处理程序主要通过内部工作指引的形式进行明确，这部分内

容需要及时公开。同时，现行《检查规定》制定于核准制与

注册制并行期间，部分适用于核准制下的检查流程及表述也

需要结合全面注册制运行实际予以调整。

二、《检查规定》修订情况

按照增强监管透明性、强化“申报即担责”的思路，近

期证监会对《检查规定》进行了全面修订，修订后的《检查

规定》吸收合并内部工作指引的内容，对检查工作进行全面、

具体、清晰的规范。修订后《检查规定》设总则、确定检查

对象、组织与实施、监督管理及附则五章，共三十九条。其

中：

总则部分主要明确现场检查工作总体要求，包括制度依

据、适用范围、检查责任边界、各方义务及统筹安排等。

确定检查对象部分主要明确检查对象类型及确定方式。

组织与实施部分主要明确检查机构确定方式、检查人员

构成、检查程序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及检查报告格式等。

监督管理部分主要明确检查完成后的处理程序、检查结

果运用安排及对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措施等。

附则部分主要明确实施时间及解释主体等。

三、《检查规定》实施安排

《检查规定》修订发布后，新开展的现场检查工作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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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的《检查规定》，已开展的现场检查工作仍适用原《检

查规定》。


